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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依然沿用的“丈”“尺”“斤”“两”

等都是“市制[3]”的度量衡单位。从法律制度上讲，

“市制”从1928 年前后酝酿到1990 年废止，大致经

历了六十余年。本文着重就“市制”的酝酿和法定的

过程予以简要阐述。

一、“市制”产生的背景

（一）20 世纪初度量衡标准的混乱。20 世纪

初，清末“新政”非但没有实现国家度量衡标准的

统一，反而因政权更迭，外强凌辱，使得国家这一

时期度量衡的混乱状况愈演愈烈。民国初始，面对

“各地的度量衡器具，匪独省与省异，县与县殊，

即东家之尺较之西邻，有若十指之不齐[4]”的局面，

社会各界和民众强烈呼吁统一度量衡。自1912 年3 月

起，原民国北京政府[ 以下简称北京政府][5] 着手谋划

统一度量衡的改革，先后于1914 年、1915 年公布了

《权度条例》《权度法》，确定了“甲[ 营造尺库平

制]”“乙[ 公制]”二制。但是原北京政府执政时期，

时局动荡、军阀混战，财政拮据、政府机构和人员

更替极其频繁，国家根本无暇、无力持续推进统一

度量衡的改革，“《权度法》渐渐成为一纸空文，统

一全国度量衡的目标成为泡影[6]”，“中国旧日所用

度量衡器具，大小轻重之间至为紊乱[7]”，“不但各

省各县不同，就是同一地方、同一行业，也都相差

很大[8]”，“迁延十余年……而全国度量衡之混乱也

如故[9]”。

（二）民国南京政府成立之初的度量衡标准讨

论。1927 年4 月，原民国南京政府[ 以下简称南京政

府] 成立之初，社会各界“对于划一度量衡，殊有

迫切需要[10]”。原南京政府工商部[ 当时主管全国度

量衡工作的中央部门] 本着“一可以立民信、二可

以求统一、三可以求统计之精确、四可以奠科学之

基础[11]”的原则，组织度量衡标准的讨论。当时有

代表性的观点大致分为11 类，归纳起来主要是[12]：

一是，以费德朗、刘晋钰、陈儆庸等为代表，建议

采用公制，也称ABC 制。尺度上1 正尺=32.689 公分

[ 厘米]=12 又7/8 英寸；面积上1 正亩=6000 平方正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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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6.14114 公亩；容量上1 釜=1 立方正尺=34.93056 立

方公寸[ 立方分米]；1 盏=1 立方正寸=34.93056 立方

公分[ 立方厘米]；1 升=3/100 立方正尺=1.0479 公升

[ 升]；重量上1 正两=34.9296 公分[ 克]；1 磅=349.296

公分[ 克]。二是，以钱汉阳、周铭、施孔怀等为代

表，建议采用公制，但要在过渡期设立辅制。尺度

上1 尺=32 公分[ 克]=1 营造尺；面积上1 亩=6000 平

方尺=1 营造亩；容量上1 升=1.0354688 公升[ 升]=1

营造升；重量上1 两=37.5 公分[ 克]，1 斤=600 公分

[ 克]。三是，以阮志明等为代表，建议采用公制，但

以光速来简化过渡期旧制与公制的折算。尺度上1 尺

=30 公分[ 厘米]= 光速系数（光速≈3×1010 公分[ 厘

米]/ 秒）；重量上1 两=27 公分[ 克]。四是，以范宗

熙等为代表，建议以标准大气压为基准创造新度量

衡制。尺度上1 中山尺=1/2 水银柱上升之高=28 公分

[ 厘米]，面积上1 中山步=（2×76）2 平方公分[ 平方

厘米]；容量上1 中山升=（76/8）3 立方公分[ 立方厘

米]；重量上1 中山斤= 以中山升之容量盛百度表温度

四摄氏度时之清水权得之重。五是，以徐善祥、吴

承洛等为代表，建议采用公制并辅以按“一二三”折

合的制度还拟订了《采用以万国公制[ 公制] 为标准

之单一制并同时兼顾国民习惯与心理以划一全国度

量衡意见书》《关于统一权度程序之商榷》等方案。

尺度上1 尺=1/3 公尺[ 米]=33.3333 公分[ 厘米]=1.0417

营 造 尺； 面 积 上1 亩=6000 平 方 市 尺=6.667 公 亩

=1.085069 营造亩；容量上1 升=1 公升[ 升]=0.9657 营

造升；重量上1斤=1/2公斤[千克]=500公分[克]=13.41

库平两，此时徐善祥、吴承洛等提出1 斤=10 两，建

议改变中国传统的1 斤=16 两的衡制。六是，以吴

健、刘荫茀等为代表，赞同徐善祥、吴承洛的建议

但尺度和地积标准略有变化。尺度上1 新尺=1/4 公

尺[ 米]=25 公分[ 厘米]；面积上1 新亩=10000 平方新

尺。七是，以高凤谦、段育华等为代表，赞同徐善

祥、吴承洛的建议，尺度名称使用“暂用尺”名称，

以表示非永久性。八是，以陈儆庸等为代表，建议

采用以公制为整数折合之比，同时建议新制需较长

或较大。尺度上1 新尺=40 公分[ 厘米]；面积上1 新

亩=4800 平方新尺；容量上1 新升=1 公升[ 升]；重量

上取“十进制”1 新两=40 公分[ 克]，1 新斤=400 公

分[ 克]。九是，以钱理等为代表，反对采用公制。尺

度上1 新尺=0.40005423 公尺[ 米]=1.25 旧部尺；面积

上10000 平方尺=16.00027 公亩=2.605 旧亩；容量上

1 立方尺=64.017 公升[ 升]=6.1824 旧漕斛斗；重量上

1 立方寸纯水于四摄氏度时在赤道上真空中所含之重

=64.17 公分[ 克]=1.716 旧库平两。十是，国际权度局

[ 国际计量局] 基郁姆提出了三个供选择的方案，第

一方案1 尺=30 公分[ 厘米]，1 升=1 公升[ 升]，1 斤

=500 公分[ 克]；第二方案1 尺=30 公分[ 厘米]，1 升

=9/10 公升[ 升]，1 斤=600 公分[ 克]；第三方案1 尺

=35 公分[ 厘米]，1 升=9/10 公升[ 升]，1 斤=600 公分

[ 克]。十一是，以曾厚章等为代表的，主张“保存中

国旧制，取法赤道周，以在天一度在地二百里计，

积三百六十度为计算权度之标准，得环球七万二千

里以为纲，十尺为丈、十丈为引计，积十八引成里

以为目[13]”等。

二、“市制”酝酿的经过

（一）工商部拟订度量衡标准。原南京政府工

商部认为，清末、民初统一度量衡改革均未取得实

质性成效的主要症结之一就是所确定的度量衡标准

不适用。工商部结合上述社会各界对度量衡标准的

讨论情况，认为新的度量衡标准至少应符合“应有

最准确而不易变化之标准，应合世界大同为国际上

互谋便利，应近于民间习惯，应便于科学输进[14]”，

遂任命吴健、徐善祥、吴承洛、寿景伟、刘荫茀等

人对各界提出的度量衡标准建议再予以“悉心研究、

详加讨论、博采周咨[15]”。之后，工商部向原南京政

府提交了新度量衡标准“1+2”方案。所谓“1”指

的是拟在全国通行公制；所谓“2”指的是鉴于“惟

若政府之意，以为公制之尺过长，公制之斤过重，

遂行更改，恐不便于民间习惯，则惟有于公尺、公

斤之外，同时设一市用之制，暂行通用，惟此过渡

制必须与标准制有极简单之比率，庶折算便易，而

[13] 关增建等《中国近现代计量史稿》·济南: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82 页
[14] 吴承洛《划一全国度量衡之前瞻与回顾》·《工业标准与度量衡》1937 年第3 卷第8-9 期 
[15]《划一全国度量衡标准研究书》·《山东农矿厅公报》1931 年6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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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来废止时，不致发生困难[16]”的考虑，拟订两套

过渡期间的度量衡辅制，以备采用。两套过渡期间

的度量衡辅制主要是：方案一，“定万国公制[ 公

制] 为标准制，凡公立机关、官营事业及学校、法团

等皆用之。此外，另以合于民众习惯且与标准制有

简单之比率者为市用制，其容量以一标升（公升[ 即

升]）为市升，重量以标斤（公斤[ 即千克]）之二分

一为市斤（十两为一斤），长度以标尺（公尺[即米]）

之三分一为市尺（一千五百市尺为一里，六千平方

市尺为一亩）”。方案二，其容量、重量与第一方

案相同，惟长度“以标尺（公尺[ 即米]）之四分一为

市尺（二千市尺为一里，一万平方市尺为一亩）”。
[17] 上述两个方案的主要区别在于，尺度标准取公尺

[ 米] 的三分之一为市尺尺度，还是取公尺[ 米] 的四

分之一为市尺尺度。如果取公尺[ 米] 的三分之一作

为市尺尺度，其长度与当时国内通行的尺度[ 营造尺

尺度，1 营造尺约合32 厘米] 比较接近，但是“三分

之一”的比例无法除尽；如果取公尺[ 米] 的四分之

一为市尺尺度。尽管“四分之一”完全可以除尽，但

是公尺[ 米] 四分之一的尺度与当时国内通行的尺度

比较起来显得过短，恐怕民间使用起来造成不便。

还有一点需要着重说明的是，工商部提出的这两套

过渡性方案中，重量标准都以公斤[ 千克] 的二分之

一为一市斤，且均规定“一斤为十两”。工商部试图

借此次度量衡标准确定之机，彻底改变中国二千多

年以来“一斤为十六两”的传统衡制。

（二）权度审查委员会对度量衡标准方案的审

议。工商部向原南京政府提交度量衡标准的“1+2”

方案后，原南京政府第七十二次委员会议决定推选

蔡元培、孔祥熙、钮永建、王世杰、薛笃弼等组成

权度审查委员会，审查工商部提交的度量衡标准方

案。权度审查委员会1928 年6 月举行第一次审查会

议，会议形成三项决议：第一，确定公制作为中国度

量衡的标准制度，同时采用一个适宜的辅制作为过

渡性制度使用。第二，确定“亩”与“里”直接用公

尺[ 米] 测量计算，不用市尺测量计算。第三，关于

衡制中采用“十六两为一斤”还是采用“十两为一

斤”的问题，交下一次审查会议再研究确定。权度

审查委员会1928 年7 月举行第二次审查会议，吴承洛

作为会议的特邀代表列席会议并介绍了《一二三制》

方案。这次会议形成四项决议，其中有三项决议实

际上确定了公制与市制之间“一二三”的折算关系，

即1 公尺[ 米]=3 市尺；1 公斤[ 千克]=2 市斤，并决定

采用十进制，一斤为十两，惟中医开方时可以暂用

旧制；1公升[升]=1市升。茅以升先生曾对此评价说：

“实乃简便易行之创建[18]。”

三、“市制”的正式法定

（一）《权度标准方案》公布“市制”。1928

年7 月，原南京政府发布国民政府令，正式公布《权

度标准方案》。《权度标准方案》中以公制为标准制

并将辅助的过渡性度量衡制度正式确定为“市制”。

之所以取名“市制”，表示是市场上交易使用的，

有取“日中为市”之意[19]。曾任原南京政府第二任

全国度量衡局局长的成嶙曾就“市制”问题指出，

“至于为什么要采用市用制，我们须得要十分明白，

其重大的理由，因为市尺与公尺，有最简单……之

比例，并有最简单……的折合，且同时能兼顾民间

习惯心理；次则如市斤等于公斤二分之一，又等于

十六市两，亦因兼顾民间习惯与心理之故，致有此

辅制之产生[20]”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原南京政府确定

使用“市制”并非削足适履迁就公制，而是因为市

尺、市升、市斤的长度、容量、重量可以代表民间用

尺、升、斤的折中数，实际是公制的一种应用方法而

已[21]。但是，原南京政府正式公布的方案对工商部原

提交的方案做了修改。原南京政府议审议时认为“市

用制属于过渡的辅制，不如迁就民间习惯，仍沿用

[16]《划一全国度量衡标准研究书》·《山东农矿厅公报》1931 年5 月
[17]《划一全国度量衡标准研究书》·《山东农矿厅公报》1931 年6 月
[18] 吴淼《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吴承洛贡献之研究（博士论文）》·上海交通大学2009 年2 月第22 页
[19] 彭宓蕾《南京政府度政改革研究（1927-1935 年）（硕士论文）》·华中师范大学2011 年5 月第33 页
[20]《工商部全国度量衡局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第一次报告书》中成嶙发表的《度量衡行政人员应有之认识》演讲稿·南
京: 中华印刷公司1930 年版 
[21] 吴承洛《历代度量衡制度之变迁与其行政上的措施》·《工业标准与度量衡》1934 年第2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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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斤为十六两[22]”，“唯通过之案，系仍以十六两为

一斤，较更合乎习惯，而洛[ 吴承洛] 等之原议，则

绝对采用十进制，为不同耳[23]”。因此，原南京政府

将工商部原拟订方案中“重量，以标准斤二分之一

为市斤，一斤分为十两，惟中医配方暂时得兼用旧

制”修改为“重量，以标准斤二分之一为市斤，一斤

为十六两”[24]。正式公布的方案仍沿用“一斤为十六

两”的旧衡制，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

（二）《度量衡法》法定“市制”。1929年2月，

原南京政府正式公布《度量衡法》，它是对《权度

标准方案》的进一步法定化。《度量衡法》第二条

规定，当时国家“度量衡采用‘万国公制[ 公制]’为

‘标准制’，并暂设辅制，称曰‘市用制’”；第五

条规定，“市用制长度以公尺[ 米] 三分之一为市尺

（简作尺），重量以公斤[ 千克] 二分之一为市斤（简

作斤），容量以公升[ 升] 为市升（简作升），一斤

分为十六两，一千五百尺定为一里，六千平方尺定

为一亩，其余均以十进”。第六条还具体规定了市

制的名称及定位法。需要说明的是，《度量衡法》

所规定的“标准制”和“市制”与民国四年[1915 年]

《权度法》所规定的“甲制”和“乙制”有本质上的

区别。甲、乙二制是当时同时并行的两种度量衡制

度。而《度量衡法》虽规定有“标准制”和“市制”，

但说到底只是“标准制”一种制度。“市制”并不

是与“标准制”并列的独立制度，仅是对“标准制”

暂时变通的用法而已。这正如吴承洛在《长度的标准

问题》演讲时所提到的，《度量衡法》是“以万国公

制[ 公制] 为标准的单一制为目标，而以市用制为过

渡的辅制，使人民便于依习惯来折合就是了”[25]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“市制”被允许继续使

用。1959 年，国务院颁布的《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

命令》中规定，“原来以国际公制为基础所制定的市

制，在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通用，可以保

留，市制原定十六两为一斤，因为折算麻烦，应当

一律改为十两为一斤……继续沿用市制的，计量单

位名称不变”。1984 年，国务院颁布的《关于在我

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》中规定，“我国

目前在人民生活中采用的市制计量单位，可以延续

使用到1990 年……1990 年底以前要完成向国家法定

计量单位的过渡”。应该说，按照法律规定“市制”

到1990 年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逐渐退出历史

舞台。

[22] 关增建等《中国近现代计量史稿》·济南: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83 页
[23] 吴承洛《我国权度标准“一二三制”之研究》·《工程》1928 年第1 期
[24]《划一全国度量衡标准研究书》·《山东农矿厅公报》1931 年6 月
[25]《工商部全国度量衡局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第一次报告书》中吴承洛发表的《长度的标准问题》演讲稿·南京: 中华
印刷公司1930 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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